附件2：

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填写原则
(仅供参考)
1、在上海工作或学习的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原则如下：

（1）凡是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的毕业生党员，其介绍信的抬头应开某某单位的党委。
（2）凡是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毕业生党员，如果其单位没有党组织，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其单位挂靠的党组织；若单位也没有挂靠党组织，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单位办公地点所在地街道的党员服务中心。（党员服务中心具体信息可看附件“上海市党员服务中心一览表”。）转往党员服务中心，是上海市党建工作的一项措施，街道都应接收。
（3）家在上海的，暂时没有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可以转往其家的所在街道党工委、镇党委，不可以直接转往居委会（支部）。
（4）如果个人档案在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中共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新经济组织委员会”。
（5）如果个人档案挂在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中共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委员会”。
（6）如果个人档案挂在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中共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委员会”。

（7）在上海其他高校学习或工作的，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XXX大学党委组织部”。
（8）在本校读研、工作的同学（注：到本校工作雇员制的，需按照单位要求转出），组织关系不需要转出学校，只要在《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上注明转要转入的具体学院即可。在“工作单位名称栏”填写被录取的院（系）名称，在备注栏“工作或读研”（不得填“本校”这类院（系）不明确的字样）。
2、到外地工作或学习的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原则如下：

（1）如果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各工作委员会或其下属的单位工作学习的，组织关系转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各工作委员会”。如到南京大学的，介绍信抬头为“中共江苏省教育工作委员会”。
（2）如果到外省市（非直辖市）、县政府及下属的地方政府，国有、事业、合资、民营等各类单位的，组织关系转往单位所属的县级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
（3）如果到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中央一级人民团体的机关党委或其下属的部门工作的，组织关系转往“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中央一级人民团体的机关党委”。
（4）如果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工作的，组织关系转往“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机关党委（工委）组织部”。
（5）如果到金融、证券、保险等部门及其省级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工作的，可相应转到以下党组织：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交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及其省级分支机构（含中国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跨省区监管办公室）、派出机构和直属单位党委组织部；

中国投资银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党委组织部及其省级分支机构党组织；

招商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及其分行（含派出机构、直属单位）党委组织部。
（6）如果到军队、民航、铁路、新疆建设兵团等部门工作，可相应转到以下党组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各农业师（管理局）政治部（处）；

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旅）或相当于师以上政治部或其组织部门；

铁路（民航）系统的各铁路局（民航局）党委组织部。

上海财经大学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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